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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

息均来源于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对外公布的《浙江

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9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发

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银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中银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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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况 

一、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5年7月15日签发

了证监许可[2015]1651号《关于核准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发行人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次公司债券采取分期发行方式，首次发行自证监会核准发

行之日起12个月内完成；其余各期债券发行，自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24个月内

完成。本期债券的发行为第一期发行。 

二、债券名称：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三、债券代码及简称：136030.SH、15吉利01 

四、发行主体：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五、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6年期固定利率品种，存续期为2015年11月9日至

2021年11月9日，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3+3

年期）。 

六、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20亿元。 

七、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100元，本期债券按面值发行。 

八、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内前3年固定不变为3.88%；在

存续期的第3年末，如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的债券票

面利率为存续期内前3年票面利率加调整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3年固定不变。 

九、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

第3年末调整其后3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30个

交易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上发布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本

期债券票面利率调整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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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

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的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持有的本

期债券按票面金额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发行人将按照上交所和债券登记机

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十一、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

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的

起息日为2015年11月9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2016年至2021年每年的11月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下

同）；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2016年至2018年

每年的11月9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1年11月9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期为2018年11月9日。 

十二、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无担保 

十三、信用等级：经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金诚”）

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 

十四、受托管理人：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十五、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发行共募集资金20亿元，其中4.9亿元用于

偿还银行贷款，剩余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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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中银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相关

规定，对发行人报告期内（“2019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资信状况、偿

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以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等进行监督，履行了受托管理人职

责。 

一、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公告 

对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列示的对发行人经营情况

和偿债能力有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行人存在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

资产的百分之二十的情况。发行人于2019年4月30日公告了《浙江吉利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四十公告》。发行人于

2019年10月30日公告了《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

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公告》。 

针对发行人上述相关事宜，受托管理人于2019年5月9日公告了《中银国际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重大

事项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受托管理人于2019年11月4日公告了《中银国际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重大

事项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二、发行人关于公司债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动的公告 

对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列示的其他对投资者作出

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发行人存在公司债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动

的情况。发行人于2019年4月30日公告了《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债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动的公告》。 

针对发行人上述相关事宜，受托管理人于2019年5月9日公告了《中银国际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重大

事项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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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 2019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简称：吉利控股 

公司英文名称：ZHEJIANG GEELY HOLDING GROUP CO., LTD. 

外文名称缩写：GEELY 

法定代表人：李书福 

注册资本：93,000万元 

设立日期：2003年3月24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47735638J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陵路1760号 

邮政编码：310051 

公司网址：www.geely.com 

二、发行人2019年度经营状况 

2019年，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3,308.18亿元，同比增长0.70%；实现净利润

141.91亿元，同比下降29.98%，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5.10亿元，同

比下降34.67%。 

（一）各业务板块收入成本情况 

单位：亿元 

业务板块 

本期 上年同期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 

收入占

比（%

） 

收入 成本 

毛利

率（%

） 

收入占

比（%） 

主营业务 3,239.72 2,590.21 20.05 97.93 3,219.50 2,505.67 22.17 98.00 

其他业务 68.46 37.48 45.25 2.07 65.70 34.86 46.94 2.00 

合计 3,308.18 2,627.69 20.57 - 3,285.21 2,540.54 22.67 - 

（二）各主要产品、服务收入成本情况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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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产品或分服

务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沃尔沃整车及

系列产品 
2,065.01 1,656.79 19.77 8.11 9.24 -3.99 

吉利领克整车

及系列产品 
1,178.09 932.56 20.84 -5.13 -2.57 -9.11 

其他 65.08 38.35 41.08 -51.19 -42.53 -17.77 

合计 3,308.18 2,627.69 20.57 0.70 3.43 -9.26 

三、发行人2019年度财务状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资产总计 395,688,087,778.51 333,431,309,099.66 

负债合计 275,261,934,240.85 230,677,531,151.5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65,940,039,012.93 57,796,709,892.53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0,426,153,537.66 102,753,777,948.11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本年数 上年数 

营业收入 330,817,647,248.13 328,520,879,523.17 

营业成本 262,769,338,254.12 254,053,783,400.85 

营业利润 18,482,529,023.99 26,042,100,267.01 

利润总额 18,251,159,277.68 25,769,992,054.49 

净利润 14,190,837,226.97 20,267,640,387.7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510,177,463.00 13,026,069,988.53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本年数 上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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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750,808,384.66 43,146,353,414.6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511,296,864.41 -79,632,490,599.8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15,891,776.49 47,847,832,343.2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6,946,544,542.37 11,184,587,944.50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03,654,310,579.93 86,707,766,03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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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本期债券发行共募集资金20亿元，其中4.9亿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剩余资

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截止报告期末，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的用途与募集说明书承诺的用途、使用计划及其他约定

一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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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期债券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

债保障措施 

报告期内，发行人公司债券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无重大

变化。现将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一、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的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在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方面未发生变

更。 

二、增信机制情况 

本期债券未采取增信措施。 

三、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 

发行人发行的公司债券的偿债资金将主要来源于发行人日常经营所产生的

现金流。报告期内，发行人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持续为正，为发行人发行的公司

债券能够按时、足额偿付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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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期债券付息情况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2015年11月9日。本期

债券的付息日期为2016年至2021年每年的11月9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下同）；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2016年至2018年每年的11月9日。本期债券的兑付

日为2021年11月9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18年11月9日。 

2018年9月17日发行人发布《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票面利率不调整公告》，宣布不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同时发布《浙江吉

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回售实施公告》，开展投资者回售

工作。2019年9月27日，发行人发布《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回售实施结果公告》，公告回售金额为1,959,000,000.00元。 

根据15吉利01债券本息偿还条款的规定，发行人已于2019年11月9日完成向

本期债券投资者付息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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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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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根据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公布的跟踪评级报告，浙

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债项信用等级为AAA级；发行人主体

信用等级为AAA级，评级展望为稳定。评级结果披露地点：东方金诚国际信用

评估有限公司官网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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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发行人负责本次债券事务的专人变动情况 

2019年4月30日，发行人发布《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债券信

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动的公告》，发行人信息披露负责人由沈骏先生变更为

戴庆先生（吉利汽车集团副C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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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担保人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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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其他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报告期末，发行人对外担保为17.50亿元，对外担保额占净资产的比率为

1.45%，对发行人偿债能力暂无实质性影响。 

二、重大诉讼、仲裁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

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决诉讼、仲裁事项或行政处罚案件。 

三、公司破产重整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破产重组事项。 

四、公司债券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风险情况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不存在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风险情况。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变更情况。 

六、其他重大事项 

根据发行人2019年4月30日公告的《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当年累计新

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四十公告》，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

计合并口径的净资产为904.59亿元，借款余额为490.60亿元。截至2018年12月31

日，公司借款余额为898.65亿元，累计新增借款金额为408.05亿元，累计新增借

款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为45.11%，超过40%。 

上述新增借款主要为正常支取的银行授信借款及债券融资增加所致，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属于发行人正常经营活动范围。发行人财务状况稳健，目前

所有债务均按时还本付息，上述新增借款事项不会对发行人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

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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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2019年4月30日公告的《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债

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动的公告》，将原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沈骏先生

变更为戴庆先生（吉利汽车集团副 CFO）。 

上述人员变动为公司正常人事调整，对公司的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

力无重大不利影响，变动后的公司治理结构仍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发行人2019年10月30日公告的《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当年累计新

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公告》，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

计合并口径的净资产为1,027.54亿元。截至2019年9月30日，公司借款余额为

1,138.31亿元，累计新增借款金额为239.66亿元，累计新增借款占上年末净资产

的比例为23.32%，超过20%。 

上述新增借款主要为正常支取的银行授信借款及债券融资增加所致，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属于发行人正常经营活动范围。发行人财务状况稳健，目前

所有债务均按时还本付息，上述新增借款事项不会对发行人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

产生不利影响。 

除上述事项外，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对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事

项。 

 




